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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10 证券简称：巍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1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10,000万元

投资种类 大额存单

资金来源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10,000万元

投资种类 券商收益凭证

资金来源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20,000万元

投资种类 结构性存款

资金来源 募集资金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特别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属于较低风险理财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

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并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合理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投资金额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型产品，产品期限

不超过12个月，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

个月）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1、现金管理资金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23]2608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8,

634.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17.3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50,145.26万元，扣除本次股

票发行累计发生的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8,988.45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41,156.81万元。 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4年8月9日对公司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ZF11029号）。

2024年8月，根据前述监管机构的规定以及《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

求， 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

浙江方华化学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根据《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浙江巍华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

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建设年产2.22万吨含氟新材料及新型功能化学品

和企业研究院项目

方华化学 191,098.00 141,096.00 115,424.71

浙江巍华新材年产5000吨邻氯氯苄、4000吨三氟

甲苯系列、13500吨二氯甲苯和8300吨二氯甲苯

氯化氟化系列产品项目

巍华新材 34,641.48 25,732.10 25,732.10

合计 225,739.48 166,828.10 141,156.81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所需资金，资金缺口将通过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予以解决。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

内出现暂时闲置的情况。

（四）投资方式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如

有）

产品

类型

产品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

率（%）（如

有）

预计收益金

额（如有）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有无

结构

化安

排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资金来源

建设银行单位大

额存单 2025年

第046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虞

新区支行

银行

理财

10,000万元 1.1% / 6个月

保 本

固 定

收益

无 否 募集资金

节节升利系列

4089�期收益凭

证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券商

理财

10,000万元 1.40%一1.85% / 181天

保 本

固 定

收益

无 否 募集资金

中国建设银行浙

江分行单位人民

币定制型结构性

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虞

支行

银行

理财

20,000万元 0.65%一2.00% / 68天

保 本

浮 动

收益

无 否 募集资金

（五）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建设银行大额存单

受托方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新区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建设银行单位大额存单2025年第046期

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产品起始日 2025年9月10日

产品到期日 2026年3月10日

产品期限 6个月

产品收益率（年化） 1.1%

2、中信证券收益凭证

受托方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券商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节节升利系列4089�期收益凭证

认购金额 10,000万元

产品起始日 2025年9月10日，逢非营业日顺延

产品到期日 2026年3月10日，逢非营业日顺延

产品期限 181天

产品收益率（年化） 1.40%一1.85%

收益分配方式

中信证券在本期收益凭证到期日/提前终止日后2�个营业日内将凭证到期/提前终止兑付金额划

转至投资者在中信证券开立的柜台市场理财资产账户。

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本期收益凭证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发行人正常经营过程中所需的流动性资金或其他合法用

途。

3、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受托方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认购金额 20,000万元

产品起始日 2025年9月12日

产品到期日 2025年11月19日

产品期限 68天

产品收益率（年化） 0.65%一2.00%

收益分配方式

若产品到期日处于节假日期间，产品到期日不调整，照常兑付本金，收益将遇北京、纽约节假日

顺延，遇月底则提前至上一工作日。

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本金部分纳入中国建设银行内部资金统一管理，收益部分投资于金融衍生产品，产品收益与金

融衍生品表现挂钩。

（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说明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开展，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

理，可以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七）本次现金管理产品提供机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提供机构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1939）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30），均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上述理财产品提供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及董事会已对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提供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未发现存在损害本次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本金安全的不利情况。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型产品，产品期限

不超过12个月，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12

个月）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刊登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属于较低风险理财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

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

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

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为控制风险，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保本

型产品，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4、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

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5、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519,837,129.91 4,585,115,204.82

负债总额 452,311,327.10 504,853,849.7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42,667,926.59 3,962,637,550.73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3,069.76 223,269,699.62

注：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财务数据为未经

审计数。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事项是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货币资金” 等科目，利润表中的“财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 等科目。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80� � � � � � � �证券简称：南方路机 公告编号：2025-060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路机” 或“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1笔收益凭证理财产品人民币1,800.00万元，2025年9月29日，公

司赎回前述理财，收回本金人民币1,800.00万元，并获得收益人民币25,742.47元。 上述产品本金及收益均

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具体如下：

金额：万元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金额 起息日 赎回日 赎回金额 实际收益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收益凭证 1,800.00 2025-8-26 2025-9-29 1,800.00 2.574247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

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4.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效期内， 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方路机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南方路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0）。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2025年9月29日，公司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2,810.00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0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有为 公告编号：2025-029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5 － 2025/10/16 2025/10/1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24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

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并经公司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0,000,00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15 － 2025/10/16 2025/10/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王文博、吕冬芳、黑龙江方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天有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黑龙江喜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1.00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对于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90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90元人民币。 如该类股东取

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

（5）对于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9号证券部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455-8396670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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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

条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

告，公司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5条：“上市公司股票因9.8.1条第（二）项至第（五）项

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1次提示性公告，分

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

风险。

一、关于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因2023年度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触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的情形，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

1、针对2023年度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涉内

控缺陷，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核实，2023年12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支付烟台

合康物资1.70亿元，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指定第三方最终转移资金，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至2024年12月

31日， 上述金额1.70亿元已归还完毕。 截至2025年4月30日， 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因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

490.34万元。 该事项还需监管部门核查确认。

2、公司已督促相关主体采取措施，主动作为，切断资金占用源头。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是因其信贷规模减少，短期资金缺口所致。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主管部门和银行积极沟通，稳定融资规

模；主动处置相关资产，获取资金，已偿还占用资金。 从源头上杜绝了此类占用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3、引进战略股东，更换选聘新董事，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控管理，提升治理水平；公司董事

会积极响应相关规则和监管要求，及时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舆情管

理制度等，为董事会规范治理运作夯实基础。

4、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防范内控风险，提高规范运作能力。 优化业务及管理流

程，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经营和内部控制关键环节的监察审计职能，切实按照公司内控管理的相关制

度及工作规范的要求履行内部审计工作职责，及时发现内部问题，解决问题，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并按要求

及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内部控制相关情况，严格规范内部控制工作，确保公司持续规范运作。

5、公司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培训，提高合规意识，建立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明确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责任和措施，责任追究及处罚；进一步加强对

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决策程序、关联交易定价、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披露的执行，并要求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勤勉尽责，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及时登记报备关联方信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

范运作，杜绝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发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6、公司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审批程序管理，从业务部门源头抓起，财务部门在执行中严格审核把关，并

加强复核与内部监督，多维度防止公司资金被违规占用。

7、组织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深入学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合法合规经营意识，严格落

实各项规定的执行。 同时，要求公司及子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与控股股东、其他关

联方、非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均予以特别重视杜绝该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8、各分、子公司负责人定期向公司管理层汇报业务经营情况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完善和加强公司内

外部重大信息沟通机制，确保相关主体在重大事项发生时，第一时间通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

防范经营风险的发生。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

每月披露一次提示性公告。

2、2025年9月9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

限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引入新投资者，基于自身资金需求，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000万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03%。 在该事项洽谈过程中，交易双方因交易价格未达成一致，故终止本次协议

转让计划。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1979� �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10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获得有权

国资管理单位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有关事项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收到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发的 《关于招商蛇口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的批复》（招发财务字

[2025]371号），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28日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总体方案。

本次发行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101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9月13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9月29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文凯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6人， 代表股份6,242,484,204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9.24%，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5,298,295,593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16人，代表股份944,188,611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龙梓滔律师

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1、3、4、5、6、7、9、11、12以特别决议通过。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议案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75,701,891 98.9302% 65,217,113 1.0447% 1,565,200 0.0251%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21,

312,40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178%；反对65,217,1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3616%；弃权1,565,2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7%。

议案1.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332,920 98.4918% 93,110,684 1.4916% 1,040,6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943,43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104%；反对93,110,68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764%；弃权1,040,6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2%。

议案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145,654 98.4888% 93,315,950 1.4949% 1,022,600 0.0164%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756,1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721%；反对93,315,95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84%；弃权1,022,6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生效）的议案

议案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139,591 98.4887% 93,315,913 1.4949% 1,028,7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750,10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708%；反对93,315,9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84%；弃权1,02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

议案2.0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301,557 98.4913% 93,153,947 1.4923% 1,028,7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912,07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040%；反对93,153,94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52%；弃权1,02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

议案2.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234,557 98.4902% 93,220,547 1.4933% 1,029,1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845,07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03%；反对93,220,54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89%；弃权1,029,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

议案2.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303,421 98.4913% 93,152,083 1.4922% 1,028,7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913,93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044%；反对93,152,08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48%；弃权1,028,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

议案2.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298,257 98.4912% 93,153,247 1.4922% 1,032,7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908,77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033%；反对93,153,24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51%；弃权1,032,7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

议案2.06、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148,201,921 98.4897% 93,241,483 1.4937% 1,040,8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393,

812,43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836%；反对93,241,48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32%；弃权1,040,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2%。

议案3、关于审议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54,378 99.9579% 1,597,626 0.0256% 1,032,2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64,8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12%；反对1,597,6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3%；弃权1,032,2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5%。

议案4、关于审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议案4.01、发行优先股的种类和数量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82,378 99.9599% 1,585,026 0.0254% 916,800 0.014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92,8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4%；反对1,585,0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7%；弃权916,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8%。

议案4.0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或发行对象范围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是否分次发行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66,542 99.9597% 1,599,662 0.0256% 918,000 0.014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77,05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42%；反对1,599,66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7%；弃权918,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1%。

议案4.03、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或定价原则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76,478 99.9598% 1,590,226 0.0255% 917,500 0.014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86,9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62%；反对1,590,2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8%；弃权917,5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0%。

议案4.04、票面股息率或其确定原则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40,039,242 99.9608% 1,528,462 0.0245% 916,500 0.014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649,75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91%；反对1,528,46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1%；弃权916,5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8%。

议案4.05、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54,742 99.9579% 1,591,062 0.0255% 1,038,400 0.0166%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65,25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13%；反对1,591,06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0%；弃权1,038,4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

议案4.06、回购条款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34,778 99.9592% 1,513,426 0.0242% 1,036,000 0.0166%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45,2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7%；反对1,513,4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1%；弃权1,036,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

议案4.07、表决权的限制和恢复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26,078 99.9590% 1,527,526 0.0245% 1,030,6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36,5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59%；反对1,527,5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0%；弃权1,030,6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1%。

议案4.08、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35,578 99.9592% 1,516,326 0.0243% 1,032,3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46,0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8%；反对1,516,3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7%；弃权1,032,3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5%。

议案4.09、信用评级情况及跟踪评级安排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42,678 99.9593% 1,511,426 0.0242% 1,030,1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53,1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3%；反对1,511,4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7%；弃权1,030,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0%。

议案4.10、担保方式及担保主体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19,742 99.9573% 1,614,962 0.0259% 1,049,500 0.0168%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30,25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1%；反对1,614,96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9%；弃权1,049,5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0%。

议案4.11、本次优先股发行后上市交易或转让的安排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99,378 99.9586% 1,552,526 0.0249% 1,032,3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09,8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4%；反对1,552,5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1%；弃权1,032,3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5%。

议案4.12、募集资金用途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31,878 99.9591% 1,520,526 0.0244% 1,031,800 0.016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42,3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1%；反对1,520,5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5%；弃权1,031,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4%。

议案4.13、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37,278 99.9592% 1,508,726 0.0242% 1,038,200 0.0166%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47,7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2%；反对1,508,7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1%；弃权1,038,2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

议案5、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预案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97,742 99.9586% 1,662,562 0.0266% 923,900 0.0148%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08,25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1%；反对1,662,56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6%；弃权923,9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3%。

议案6、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790,578 99.9569% 1,650,826 0.0264% 1,042,8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01,0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81%；反对1,650,8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2%；弃权1,042,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

议案7、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795,078 99.9569% 1,647,126 0.0264% 1,042,0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05,5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1%；反对1,647,1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5%；弃权1,042,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5%。

议案8、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35,478 99.9592% 1,585,526 0.0254% 963,200 0.0154%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45,9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8%；反对1,585,5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8%；弃权963,2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3%。

议案9、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46,378 99.9577% 1,589,026 0.0255% 1,048,800 0.0168%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56,8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96%；反对1,589,0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6%；弃权1,048,8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9%。

议案1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956,342 99.9595% 1,483,462 0.0238% 1,044,4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566,85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1%；反对1,483,46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9%；弃权1,044,4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

议案11、关于公司优先股发行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36,777 99.9576% 1,602,827 0.0257% 1,044,6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447,

29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6%；反对1,602,82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284%；弃权1,044,6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

议案12、关于公司优先股发行后适用的《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32,777 99.9575% 1,613,327 0.0258% 1,038,100 0.0166%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43,29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68%；反对1,613,32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5%；弃权1,038,1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

议案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优先股事宜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39,869,078 99.9581% 1,569,926 0.0251% 1,045,200 0.0167%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85,

479,59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42%；反对1,569,9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6%；弃权1,045,2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1%。

议案14、关于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242,484,204 6,229,745,612 99.7959% 6,904,461 0.1106% 5,834,131 0.0935%

其中，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475,

356,12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01%；反对6,904,46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6%；弃权5,834,1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龙梓滔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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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KC1036联合PD-1抗体和含铂化疗一线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

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1类

创新药KC1036片关于“KC1036联合PD-1抗体和含铂化疗一线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 的临床

试验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主要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批准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KC1036片

规格：20� mg、30� mg

受理号：CXHL2500740、CXHL2500741

拟开展适应症：KC1036联合PD-1抗体和含铂化疗一线治疗晚期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

二、KC1036研发进展

KC1036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1类创新药， 公司拥有该产品的全球知识产权。 KC1036通过抑制

VEGFR2、AXL等多靶点实现抗肿瘤活性。 KC1036具有较强的VEGFR血管靶向，抑制肿瘤细胞生长；通过

抑制AXL，可以改善宿主的抗肿瘤免疫应答，从而避免肿瘤的免疫逃逸。

目前KC1036针对消化系统肿瘤、胸腺肿瘤、儿童尤文肉瘤等多个适应症正在开展临床研究，截至目前，

已有超300例受试者入组KC1036临床研究，现有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了突出的抗肿瘤活性、以及良好的安全

性和耐受性。

基于KC1036单药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中的显著疗效，公司先后启动KC1036三线治疗晚期食管鳞癌的

Ⅲ期临床研究以及KC1036联合已上市PD-1抗体一线维持治疗晚期食管鳞癌的Ⅱ期临床研究。

三、疾病特点及诊疗现状

食管癌诊疗指南（CSCO，2023年）指出：针对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复发的食管鳞癌，一线治疗

推荐PD-1抗体联合含铂化疗。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在一线治疗中无法获益或获益有限，存在较

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四、风险提示

医药创新具有“三高一长” 的特征一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药品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

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市场竞争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本次

研发进展，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